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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森林资源

一、 概　 况

新龙县总面积 ９２４５７０ 公顷ꎮ 其中: 林业用地面积 ５０２３０９􀆰 ０ 公顷ꎬ 占总面积的 ５４􀆰 ３３％ ꎻ 非林业

用地 ４２２２６１􀆰 ０ 公顷ꎬ 占 ４５􀆰 ６７％ ꎮ 在林业用地中: 有林地面积 １９９３６０􀆰 ２ 公顷ꎬ 占林业用地面积的

３９􀆰 ６９％ ꎻ 疏林地 １４６３􀆰 ８ 公顷ꎬ 占 ０􀆰 ２９％ ꎻ 灌木林地 ２７５２４０􀆰 ２ 公顷ꎬ 占 ５４􀆰 ８０％ ꎻ 未成林造林地

５３９６􀆰 ５ 公顷ꎬ 占 １􀆰 ０７％ ꎻ 无林地 ２０８０９􀆰 ３ 公顷ꎬ 占 ４􀆰 １５％ ꎻ 苗圃地 ３９ 公顷ꎮ
经计算ꎬ 新龙县有林地覆盖率为 ２１􀆰 ５６％ ꎬ 含灌木林地的森林覆盖率为 ５１􀆰 ３３％ ꎮ

二、 各类林种面积、 蓄积

２００６ 年ꎬ 全县有林地总面积 １９９３０６􀆰 ３ 公顷ꎬ 总蓄积 ４６１９３３５３ 立方米ꎮ 其中: 用材林面积

３４０２􀆰 ６ 公顷ꎬ 蓄积 ９９７９０８ 立方米ꎻ 防护林面积 １９３２５０􀆰 ０ 公顷ꎬ 蓄积 ４４７１６４０５ 立方米ꎻ 薪炭林面积

２６５３􀆰 ７ 公顷ꎬ 蓄积 ４７９２８０ 立方米ꎮ

三、 公益林

(一) 林种结构

与上期调查相比ꎬ 有林地面积增加 ６４９１１􀆰 ６ 公顷ꎬ 疏林地面积减少 ３５２１􀆰 ９ 公顷ꎬ 灌木林地面积

增加 ８２９４３􀆰 ６ 公顷ꎬ 未成林造林地面积增加 ３１５０􀆰 ２ 公顷ꎮ
(二) 权属结构

１９８１ 年ꎬ 新龙县落实林业 “两制” 政策ꎬ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ꎬ 按人均划定 ３ 亩 ~ ５ 亩集体林的规定ꎬ 由县委、 县政府成立了 “两制” 工作领导

组ꎬ ４ 个区 ２４ 个公社也相继成立了 “两制” 领导小组ꎬ 组织 ７ 个工作队ꎬ 共有 ７０ 余人参加这项工

作ꎮ 至年底ꎬ 全县 ２４ 个公社中ꎬ 除 ３ 个公社外ꎬ ２１ 个公社的山权林权已基本落实ꎬ ２１ 个公社 ２５９２２
人ꎬ 共划集体用材林 １０１１􀆰 １４ 公顷ꎻ 宜林荒山荒坡 １２０ 公顷ꎻ 薪炭林 ２４６０ 公顷ꎬ 人均 ０􀆰 ３７３ 公顷ꎬ
并于 １９８２ 年由县人民政府发放 “山林使用证”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新龙县遵照州委 «关于加速完成我州国有

林确权颁证工作的意见»ꎬ 从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 年由县林业局、 新龙林业局、 道孚林业局三家对县内国有

林、 集体林进行实地勘验ꎬ 确定界限ꎬ 并对国有林进行确权颁证ꎮ 此次共核实确定出不同权属的林场

１０８ 块ꎬ 申请颁证 １０７ 块ꎬ 林地面积 ２０４４８６ 公顷ꎬ 森林蓄积量 １９０８９７９８ 立方米ꎮ 其中: 新龙林业局

国有林地 ７６ 块ꎬ 申请颁证 ７６ 块ꎬ 林地面积 ９５８８２ 公顷ꎬ 森林蓄积量 １１８０３０３９ 立方米ꎻ 道孚林业局

国有林地 １０ 块ꎬ 申请颁证 ９ 块ꎬ 林地面积 ８５８０１ 公顷ꎬ 森林蓄积量 ３８２６０８８ 立方米ꎻ 新龙县林业局

地方国有林地 ２２ 块ꎬ 申请颁证 ２２ 块ꎬ 林地面积 ２２８０３ 公顷ꎬ 森林蓄积量 ３４６０５７１ 立方米ꎮ
(三) 树种结构

新龙县乔木树种主要有冷杉、 云杉、 高山栎、 高山柏、 桦木、 杨树、 高山松ꎮ 其中: 以冷杉为优

势ꎬ 面积 ８８０２３􀆰 ７ 公顷、 蓄积 ２７０９８６３２ 立方米ꎬ 分别占林分面积、 蓄积的 ４４０１７％和 ５８􀆰 ６６％ ꎻ 其次

是云杉ꎬ 面积 ７２９９０􀆰 ９ 公顷ꎬ 蓄积 １６６８１３２４ 立方米ꎬ 分别占 ３６􀆰 ６２％和 ３６􀆰 １１％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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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态区位

新龙县属长江上游重点国有林区、 国家重点公益林建设区和沙化监测区ꎬ 是国家生态保护和生态

建设的核心区域ꎬ 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对本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ꎮ

第三节　 植树造林

一、 苗圃建设

１９８８ 年ꎬ 新龙县有骨干苗圃 ３ 处 (其中 １ 处属于国家未投入待建项目)ꎬ ３ 个苗圃设计总面积

２６􀆰 １７ 公顷ꎬ 划分为生产用地面积 ２０􀆰 ５６ 公顷ꎬ 占总面积的 ８１􀆰 ４％ ꎬ 辅助用地面积 ４􀆰 ７１ 公顷ꎬ 占

１８􀆰 ６％ ꎮ 其中ꎬ 雄龙西分圃总面积 ９􀆰 ７ 公顷ꎬ 生产用地面积 ８􀆰 ２７ 公顷ꎬ 占分圃总面积的 ８５􀆰 ９５％ ꎻ 辅

助用地面积 １􀆰 ４ 公顷ꎬ 占 １４􀆰 １％ ꎮ 中午日马分圃总面积 ３􀆰 ６ 公顷ꎬ 生产用地面积 ２􀆰 ８ 公顷ꎬ 占分圃总

面积的 ７７􀆰 ３％ ꎬ 辅助用地面积 ０􀆰 ８ 公顷ꎬ 占 ２２􀆰 ７％ ꎮ 已规划落实国家未投入的国有苗圃为 １２ 公顷ꎬ
生产用地面积 ９􀆰 ４７ 公顷ꎬ 占分圃总面积的 ７８􀆰 ９％ ꎬ 辅助用地面积 ２􀆰 ５３ 公顷ꎬ 占 ２１􀆰 １％ ꎮ 投入资金

总计 ３５９􀆰 ７ 万元ꎬ 其中国家投入资金为 ２８７􀆰 ８ 万元ꎬ 地方筹资 ７１􀆰 ９ 万元ꎮ 天保工程实施后ꎬ 用于林

木种苗建设ꎬ 国家已投资 ４０ 万元ꎬ 实际用于苗圃基础设备建设投资 ３７􀆰 ６ 万元ꎮ

二、 人工与飞播造林

１９９８—２００６ 年ꎬ 累计完成人工造林 ６１９２􀆰 ２０ 公顷ꎬ 为计划 ６１６５􀆰 ０７ 的 １００％ ꎻ 完成飞播造林

２７３２􀆰 ６７ 公顷ꎬ 为计划 ２７３３􀆰 ３３ 的 １００％ ꎮ

　 表 １４ － １３ １９９８—２００６ 年人工、 飞播造林统计表 单位: 公顷

年　 度
人工造林 飞播造林

计划 完成 计划 完成

合计 ６１６５􀆰 ０４ ６１９２􀆰 １０ ２７３３􀆰 ３３ ２７３２􀆰 ６７

１９９８ １１６０􀆰 ００ １１６０􀆰 ００ — —

１９９９ １０４５􀆰 ００ １０４３􀆰 ７０ — —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６􀆰 ７０ １００６􀆰 ８０ — —

２００１ ６２６􀆰 ７０ ６２８􀆰 ３０ — —

２００２ ６２０􀆰 ００ ６２１􀆰 ６０ ８９３􀆰 ３０ ８９３􀆰 ３０

２００３ ６６６􀆰 ６７ ６８９􀆰 ９０ ７０６􀆰 ７０ ７０６􀆰 ７０

２００４ ６６６􀆰 ６７ ６６７􀆰 ５０ １１３３􀆰 ３３ １１３２􀆰 ６７

２００５ １３３􀆰 ３０ １３４􀆰 ３０ — —

２００６ ２４０􀆰 ００ ２４０􀆰 １０ — —

三、 义务植树

１􀆰 县级机关义务植树

１９８８—１９９２ 年ꎬ 义务植树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ꎬ 在曲格山义务植树 ５２􀆰 ２ 万株ꎬ 面积 １１８ 公顷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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